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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

無。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與分析 

 
一、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分析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底 102 年底 

 
差  異 

金   額 % 

流動資產 735,682 1,003,414 (267,732) (26.68)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1,556,558 1,781,756 (225,198) (12.64 ) 

無形資產 588 953 (365) (38.30 ) 
其他資產 72,171 76,687 (4,516) (5.89 ) 
資產總額 2,364,999 2,862,810 (497,811) (17.39 ) 
流動負債 1,527,861 2,155,270 (627,409) (29.11 ) 
非流動負債 205,455 262,894 (57,439) (21.85 ) 
負債總額 1,733,316 2,418,164 (684,848) (28.32 )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406,979 169,955 237,024  139.46  

股  本 630,000 630,000 0  0.00  
資本公積 41,546 29,341 12,205  41.60  
保留盈餘 (264,567) (489,386) 224,819  45.94  
其他權益 - -    
非控制權益 224,704 274,691 (49,987) (18.20 ) 
權益總額 631,683 444,646 187,037  42.06  

前後期變動達 20%以上且金額達 10,000 仟元者分析如下: 
(1)流動資產：主要係持續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所致。 
(2)流動負債：較去年大幅減少主係持續償還銀行借款及所致。 
(3)非流動負債：較去年減少主係償還和解款所致。 
(4)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主要係本期為稅後淨利所致 
(2)資本公積：主要係認列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所致。 
(3)保留盈餘：主要係本期為稅後淨利所致。 
 

 

二、經營結果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2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640,046 945,826 (305,780) (32.33) 
營業成本 588,409 878,732 (290,323) (33.04) 
營業毛利 51,637 67,094 (15,457) (23.04) 
營業費用 202,348 363,275 (160,927) (44.30) 
營業損失 150,711 296,181 (145,470) (49.1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01,762 (16,812) 318,574 1894.92 
稅前淨利(損) 151,051 (312,993) 464,044 148.26
所得稅費用 753 225 528 234.67 
本期淨利(損) 150,298 (313,218) 463,516 147.9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3,751 8,490 (4,739) (55.8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54,049 (304,728) 458,777 150.55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損) 221,493 (132,783) 354,276 2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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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綜合(損)
益總額 224,819 (124,426) 349,245 280.68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 
(1)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損失、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稅前淨利(損)、本期淨利

(損)、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損)及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綜合(損)益總額： 
由於光碟產業過度競爭且需求受替代性產品影響，致銷售持續下滑，相對營業成本、毛利及營業費用降低，

然營業損失在持續成本控管下，已較去年同期減少。 

在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上，由於認列對子公司浩瀚數位公司減損迴轉利益 231,682 仟元(本公司依國際會計

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損」第 110 段、114 段及 117 段規定，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以前期間已認

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浩瀚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資減損損失 231,682 仟元，已不復存在或減少，且該資

產可回收金額之估計發生變動，該資產帳面金額應增加至其可回收金額，該增加部分即為減損損失之迴

轉，但因減損損失迴轉而增加之資產帳面金額，不得超過該資產若位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

帳面價值)及持續處分閒置資產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等因素，故產生稅後淨利。 

本公司仍秉持低成本、低管銷成本的經營方針，以減緩大環境對公司的衝擊，對內致力於組織再優化，以

撙節開支，提升管理效率；對外朝多角化經營，提升公司競爭力，並提高獲利能力 
 
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仟元 

期初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量 

全年因投資及籌資

活動淨現金流量 

匯率影響數 現金剩餘(不 

足)數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 資 計 畫 理 財 計 畫 

29,298 271,588 (278,044) — 22,842 — — 

分析說明： 

1、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1）、營業活動：營業活動之現金淨流入，主係當年度為本期淨利及處分供交易之金融資產所致。 

（2）、投資活動：主係處份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致。 

（3）、籌資活動：償還長短期借款。 

 

（二）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仟元 

期初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量 

全年因投資及籌資

活動淨現金流量 

匯率影響數 現金剩餘(不足)

數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 資 計 畫 理 財 計 畫 

22,842 (26,055) (52,248) — (55,461) — 80,000 

分析說明： 

1、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本公司仍秉持低成本、低管銷的經營方針，以減緩大環境對公司的衝擊，對內致力於組織再優化，以撙

節開支，提升管理效率並積極處分非核心持有之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2）投資活動：無重大資本支出計畫及陸續處份閒置資產。 

（3）籌資活動：持續償還銀行借款。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辦理私募現金增資，以充實營運所需資金。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179-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一)轉投資政策：選定未來成長性產業為長期投資標的。 
(二)轉投資事業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 

主要係本公司民國103年度認列對子公司浩瀚數位公司減損迴轉利益231,682仟元，本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

號「資產減損」第110段、114段及117段規定，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以前期間已認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浩瀚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資減損損失231,682仟元，已不復存在或減少，且該資產可回收金額之估計發生變動，

該資產帳面金額應增加至其可回收金額，該增加部分即為減損損失之迴轉，但因減損損失迴轉而增加之資產帳面

金額，不得超過該資產若位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價值。 

 (三)未來一年投資計畫：隨著光碟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及毛利日益壓縮之瓶頸，唯有透過業務的轉型及多角化經營，方

是維持公司能力圖振作、永續經營與獲利的不二法門。未來一年投資計畫將視營運狀況評估而定。 
六、風險管理及評估 

(一)最近年度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之中長期借款屬浮動利率之債務，故市場利率變動將使其長期借款之有效利率隨之變動，而使未來現

金流量產生波動之風險，惟市場利率變動不大，因而利率變動不致於產生動大現金流量風險。 
2.本公司對於匯率波動風險定有明確之外匯操作策略及控管流程以監視外匯變動情形，未來仍將秉持此一策略

持續進行控管。 
3.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本公司為光電產品銷售廠商，當通膨時，產品上游原物料漲價，工資也上

漲，但是消費性產品價格不易隨物價上漲而漲價的特性，導致產品售價相

對偏低，故利潤壓縮。本公司仍將繼續致力於各項成本降低的措施，此為

一貫之政策。 
(二)最近年度從事高風險、高槓桿、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

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2.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均依本公司所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

訂之辦法辦理。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定投入之研發費用：無。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未造成重大影響。 
(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未造成重大影響。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公司在九十三年九月發生重大財務危機後，公司全體上下同仁均秉持著兢兢業業經營本業的決心，專心固守本

業，並與客戶廠商之間維持良好的信用關係。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本公司目前無擴充廠房之計畫。 
(九)進貨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本公司對於進銷貨並無過度集中，目前廠商與客戶均與公司保持良好關係，且往來正常，故無集中風險。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

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訴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

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

理情形： 

1.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訴訟、非訴訟或行政訴訟事件有： 

（1）本公司被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訴請應與呂學仁等5人連帶

賠償投資人損害之訴訟，請求金額約計2,668,614仟元，本案雖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於民國97年1月24日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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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本公司勝訴，但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97年7月31日二審判決本公司敗訴，應連帶賠償2,573,524仟元及按

年息5%計算到清償日止之利息，嗣後經最高法院於民國99年3月25日判決，原台灣高等法院判決部分廢棄發

回台灣高等法院續審，經台灣高等法院更審於民國101年4月27日判決，本公司應與呂學仁等5人連帶賠償

2,202,614仟元及按年息5%計算到清償日止之利息，本公司於民國101年5月28日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本案於民國101年7月16日移審最高法院，嗣後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02年7月10日判決，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

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續審，嗣後本公司與投資人保護中心於民國103年2月14日簽訂和解協議書，且投資

人保護中心已於民國103年3月21日向臺灣高等法院及臺灣台北地方法院遞狀聲請撤回訴訟事宜。 

（2）本公司於民國 91、92 年度委任復耀有限公司(Gemini Limited，為海外承銷商)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以下

稱 ECB)。復耀有限公司取得之承銷收入應納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計 7,286 仟元，訴請本公司依約予以賠償。

本案經台灣高等法院民國 100 年 8 月 17 日判決，本公司應支付復耀有限公司 6,933 仟元及清償日止之相關

利息 1,300 仟元共計 8,233 仟元，本公司帳列「什項支出」及「其他負債-其他」項下，惟本公司不服上述

判決，已於民國 100 年 9 月 13 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嗣後本案由最高法院於民國 102 年 6 月 5 日民事判

決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040 號，駁回本公司之上訴。。 

（3）本公司於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接獲東芝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訴狀，本公司因侵害其光碟產品之專利權，訴請

本公司賠償金額為 27,000 仟元，暨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本公司委任

律師進行訴訟事宜，期後東芝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1 年 7 月 27 日以書狀擴張請求增加為 99,000 仟元，該

案件於民國 101 年 9 月 7日判決本公司敗訴，應賠償 5,895 仟元，本公司已於民國 101 年第三季估列其他損

失，並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提出上訴。嗣後經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後於 103 年 2 月 27 日判決本公司及公司

負責人應再連帶給付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66,559 仟元及自民國 100 年 6 月 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本公司已於民國 102 年 12 月份估列相關損失及負債，並已委任律師於 103 年 4 月 15 日提出

上訴，且於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移送最高法院審理中，惟最終結果仍待後續判決，始能確認。 

（4）本公司民國 99 年 3 月接獲通知，美國加州 Conjunctive Points Properties I,L.P.於民國 98 年 12 月 14

日向美國加州高等法院洛杉磯分院提起訴訟，向本公司求償 US$2,926 仟元及其相關利息，原因係 Mediacopy 

Texas,Inc.向該公司承租辦公室，承租期間自民國 92 年 1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並由本公司擔任保證

人，而 Mediacopy Texas,Inc.自民國 94 年 2月 28 日起至 96 年 12 月 31 日即未依約繳納租金，故該公司向

保證人(即本公司)求償，本公司委任律師進行處理，經委任律師評估此項求償損失發生之可能性高，因此本

公司基於穩健保守原則擬增加提列對 Mediacopy Taxes Inc.之保證損失，嗣後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3 日收到

美國加州高等法院洛杉磯分院判決，本公司應給付原告 US$2,899 仟元及律師費 US$125 仟元，合計 US$3,024

仟元，本公司委任律師與原告 Conjunctive Points Properties I,L.P.討論後續和解事宜。嗣後本公司於

民國 103 年 3 月 5 日就頂極方程式有限公司(Formula Ten Corporation)委任律師寄來之存證信函表示，

Conjunctive Points Properties I,L.P.已將債權受讓給該公司，要求本公司清償欠款，本公司已委任律師

處理後續事宜。  

（5）公司於民國 96 年 1月 10 日接獲前(民國 93 年度) Global Solutions Holdings Ltd.之轉投資公司 New Star 

Digital 之借款銀行 KOREA EXCHANG BANK 之來函，請求本公司負擔對 New Star Digital 背書保證責任美金

10,000 仟元。本公司已委託律師處理，截至查核報告日止，尚未接獲任何相關之正式法律文件向本集團追

索，暫時應無實際承擔或支付保證責任之風險。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持股比率達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及從屬公司，最近二年度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

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訴訟或行政訴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1）本公司前董事長呂學仁及前董事陳慧晶於八十九年八月至十月涉嫌內線交易行為，一、二審均判決其等

有違證券交易法，經上訴最高法院後，於民國九十四年三月遭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本案即告確定。本

案係屬前董事長呂學仁及前董事陳慧晶個人出售持股及清償借款之案件，並非關執行公司業務之個人涉

訟情事，其法律效果不及於公司，與本公司營運及財務無關連。 

（2）本公司前董事長呂學仁、前總經理田政溫及前董事陳慧晶等人涉嫌於民國九十一年間違反證券交易法乙

案，於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底遭檢察官提起公訴，目前正繫屬於板橋地方法院。 

（3）有關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99年度特偵字第11、16號、100年度特偵字第1、3號起訴書中犯

罪事實欄五所載，被告謝漢金(吉祥全球實業股有限公司(以下稱吉祥全公司)前負責人)、羅福助(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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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司有實質主導權與決策權之人)及吳一衛等人意圖為自己利益與使吉祥全公司為不利益之犯意聯

絡，以人頭先行低價購入吉祥全公司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8號廠房(以下稱系爭廠房)再出售牟利，安排

吉祥全公司於民國97年4月29日以總價480,000仟元將系爭廠房出售予無購買資力之買方人頭毛保國並

完成簽約手續。又被告謝漢金及羅福助明知上開不動產交易實質買受人為羅福助，為關係人交易，依法

應於財務報告中記載相關內容而充分揭露此等關係人交易資訊，惟渠等於依法應編製吉祥全公司民國96

年度、97年第一季財務報表上記載之「期後事項」部分，及97年上半年、97年第3季、97年度財務報告

均隱瞞上開交易相對人為公司實質關係人之事實，而隱匿此等關係人交易資訊為虛偽之記載。該案件經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03年8月11日刑事判決，羅福助、謝漢金及吳一衛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

交易，使吉祥全公司遭受7,000萬元之重大損害，謝漢金及吳一衛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

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另吉祥全公司財務報告公告不實部分，謝漢金共同犯證券交易

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公告不實罪，判處有期徒刑。被告謝漢金已於民國103年9月26日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該案件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惟最終結果仍待後續判決，始能確認。  

另本公司遭受7,000萬元之重大損害乙事，由投資人保護中心於民國100年11月7日依投保法規定代位本

公司向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被告謝漢金對本公司支付受損害之賠償金額，該

案件目前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本公司就上述不動產交易皆經董事會等完整之內部授權程序處理、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及本公司相關規定，交易價格亦有獨立客觀之機構鑑價以確認其合理性。又起訴書所載上開不動

產交易實質買受人為羅福助，惟本公司簽約交易對象及款項收取均非此人。該案件雖經臺灣台北地方法

院判決，被告已提起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系爭判決目前仍未確定，本公司也將密切關注此案之進展。

本案件係針對本公司前負責人之判決案件，不致對本公司之營運或財務產生直接或重大影響。  

上述訴訟案件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4 月初接到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通知，投資人保護中心據此訴請

本公司前負責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等連帶賠償投資人損害之訴訟，請求金額 83,304 仟元及按年息

5%計算到清償日止之利息，本公司委任律師進行相關訴訟事宜。期後本公司與投資人保護中心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簽訂和解協議書達成和解，和解重要內容請參閱本公司財報報告附註六、14(1)，且投資人

保護中心已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1 日就本公司部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遞狀聲請撤回訴訟事宜。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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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1. 關係企業組織圖 

103 年 12 月 31 日 
 

 

 

 

 

 

 

 

 

 

 

 

 

 

 

 

 

 

 

 

 

 

 

 

          

 

 

 

 

 

 

 

 

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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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全球實業(股)公司 

99.97% 43.81% 

大吉祥國際建設(股)公司 

華訊創業

投資(股)

公司 

浩瀚數位

(股)公司 

49.48 % 

子
公
司 

大友國際 
光電(股)公司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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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單位：新台幣千元 

事業名稱 設立日期 設立地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項目 

華訊創業投資(股)公司 2000 年 9 月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4

巷 6號 
160,000 一般投資公司 

浩瀚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2 月 
桃園縣龜山鄉科技三路

80 號 
1,831,800 

生產及銷售光碟

片產品 

大吉祥國際建設(股)公司 1988 年 03 月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4

巷 6號 
503,500 營建業 

大友國際光電(股)公司 2009 年 12 月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4

巷 6號 
113,000 

生產及銷售照明

產品 

 

3.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4. 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 
    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含括光電資訊產品製造與銷售、投資業、環保節能產業及營建業等。 

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 
10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股; ﹪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份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華訊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吉祥全代表人-陳碧華 

15,995,200 99.97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李信隆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李國隆 

監察人 黃一立 

浩瀚數位(股)公司 

董事長 吉祥全代表人-謝漢金 

90,644,460 49.48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楊冠宇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陳碧華 

監察人 富晟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一立 

大吉祥國際建設(股)公司 

董事長 吉祥全代表人-陳碧華 

50,000,000 99.30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李國隆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林秀香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王樹嵩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林湘評 
監察人 吉祥全代表人-林志聰 

大友國際光電(股)公司 

董事長 吉祥全代表人-謝漢金 

4,950,000 43.81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陳碧華 
董事 吉祥全代表人-李煉成 
監察人 吉祥全代表人-林志聰 

 
10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事業名稱 資本額 資產總計 負債總計 權益 營業收入 營業利益 本期損益 
(稅後) 

每股盈餘
(元)(稅後)

華訊 160,000 25,473 827 24,647 23,078 11,877 11,139 0.70
浩瀚 1,831,800 1,707,492 1,309,030 398,462 204,351 (131,132) (139,104) (0.76)
大吉祥 503,500 480,325 1.884 478,442 133 (531) 422 0.01
大友 113,000 225,237 157,494 67,743 401,940 (13,890) (16,878)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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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或
間

接
綜
合

持
有
股

權
比

例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或
股

權
比
例

占
前
十

名
之
股

東
名
稱

。
 

本
公

司
董
事

本
人
 

應
募

人
屬
法

人
者
，

應
註
明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該
法

人
之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占

前
十

名
之

股
東

名
稱
及

其
持
股

比
例

(暨
該

法
人

之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占

前
十
名

之
股

東
與
公
司

之
關
係

) 

不
適

用
 

實
際

認
購

(或
轉

換
)價

格
 

13
元

 

實
際
認
購
(或

轉
換
)價

格
與
參
考
價
格
差
異
 

實
際
認
購
價
格
為
參
考
價
格

15
.7

元
之

82
.
80
% 

辦
理

私
募
對

股
東
權

益
影
響

(如
:造

成
累

積
虧

損
增

加
…

) 
本

次
增

資
係

以
每
股

13
元

溢
價

發
行
，

故
不

會
造

成
累
積

虧
損
增

加
。
 

私
募

資
金
運

用
情
形

及
計
畫

執
行
進

度
 

於
10
4
年

第
2
季
起

將
依
公

司
實
際

營
運

需
求

支
用

。
 

私
募

效
益
顯

現
情
形
 

本
次

私
募
之

資
金
用

途
為
充

實
營
運

資
金

，
預

期
可

改
善
公

司
財
務

結
構
，

有
助

公
司

營
運

穩
定
成

長
，
對

股
東
權

益
有

其
正

面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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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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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碧華






